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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我局在行政执法中查获以下烟草专卖品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监利市烟草专卖局接受调查处理（地址：监利市容城镇江

城路31号，联系人：石女士、李先生，联系电话：0716-3328231）。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
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监利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当事人
待查
待查
待查
待查
待查

查案时间
2022.6.28
2022.6.28
2022.6.28
2022.7.5
2022.7.6

查案地点
监利市容城镇创业大道韵达快递
监利市容城镇创业大道韵达快递
监利市容城镇创业大道韵达快递
监利市容城镇创业大道申通快递
监利市容城镇创业大道韵达快递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监烟存通字[2022]第2200059号
监烟存通字[2022]第2200061号
监烟存通字[2022]第2200060号
监烟存通字[2022]第2200065号
监烟存通字[2022]第2200067号

烟草专卖品品种、规格及数量
黄鹤楼（软蓝）18条
娇子（蓝时代）50条
黄鹤楼（软蓝）22条
长白山（桂花）20条
黄鹤楼（软蓝）8条

备注

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公告
因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理停业手续，根

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请自公告之日起一
个月内到监利市市民之家南二楼烟草窗口（地址：监利市北环大道6号，联系人：
周先生，联系电话：0716-3277995）办理手续，逾期仍未办理的，期满后，我局将依
法予以收回。

许可证号

421023111884

企业（字号）名称

晨阳便利店

经营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
柘木社区105号

负责人
（经营者）姓名

张伟

特此公告 监利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14日

洪湖市烟草专卖局依法对下列案
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因无法直接
送达案件当事人，现采取公告送达方
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公告期间，当事人可前往
洪湖市烟草专卖局（地址：洪湖市新堤
办事处宏伟南路8号，联系人：高先生、
赵女士，联系电话：0716-2422994）领
取行政处理决定书。

1.洪烟行处[2021]第57-1号（对
2021年7月22日，我局在湖北省洪湖

市华洪物流园，查获当事人未查实无
证运输的卷烟719条，予以没收）。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
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荆州市烟草专卖局或洪湖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决
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洪湖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洪湖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14日

洪湖市烟草专卖局关于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告
以下应当收回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现予以公告收回。

许可证号
421083109970
421083209392
421083109824
421083109831
421083109970

企业（字号）名称
家俊副食经营部

荆州裕喜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洪湖市新堤令梅副食经营部

梦之蓝
家俊副食经营部

经营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新堤办事处沿河东路111号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新堤办事处爱国路西堤印象小区1-2-3号门面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新堤办事处乌林大道221号天进物流园9号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新堤办事处宏伟北路一巷17号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赵八沟村五组9号

经营者姓名
陈道明
黄永庆
曾令梅
刘鼎臣
张传兵

洪湖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14日

洪湖市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位于荆
州市沙市区廖子河109号1、3、4、5、6、7、9、
10、11、12、13栋（权利证号：荆州房权证沙字
第201004880、201004883、201004884、201004885、
201004886号，荆州国用（2010）第102010262号，
房产面积：12749.10㎡，土地面积：20257.36㎡）
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湖北银行荆州分行贷
款，并已办妥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期限：2022
年7月13日至2027年7月13日，抵押范围
（红线范围内）如下：

现对上述抵押情况进行公告，若湖北银
行荆州分行在行使抵押权处置房产时，两湖
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将提前解除与承租人
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当房屋处置转让给第
三方时，承租人应无条件搬迁，不得以任何理
由进行抗辩。

特此公告，若有异议，请公告之日起10
日内向湖北银行荆州分行反映。湖北银行
荆州分行通讯地址：荆州市荆州区江津西
路 468 号 商 银 大 厦 ，联 系 电 话 ：
0716-8450578。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3日

不动产抵押公告


